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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 

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5月11日，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2015年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

有限公司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6] 0487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，现将全文披露如下：  

“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-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

引等准则的要求，本部对你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

你公司进一步披露。 

一、关于行业竞争格局和公司经营情况 

1、行业竞争格局。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为水泥生产线土建与安装和水泥机械

设备制造与销售两项业务，合计实现收入220.28亿元，占总收入的97%，毛利率

分别为3.46%和15.32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上述两项业务的主要经营模

式和销售模式，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说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；（2）公司水泥

生产线土建与安装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；（3）公司水泥机械设备制造与销

售业务的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，请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说明原因。 

2、境外销售。根据年报，公司实现境外销售186.4亿元，占总收入的82%。

报告期内实现汇兑收益1.02亿元，同比增加355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主

要业务海外竞争格局、主要竞争对手、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劣势；（2）近三年公司

海外销售的国家或地区、收入和同比变动情况。（3）量化分析公司本期汇兑收益

大幅增加的原因。 



3、环保业务。根据年报，公司业务正向低碳环保产业拓展，报告期内共新

增3家环保类子公司和1家环保类参股公司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拓展的低

碳环保产业的行业情况、竞争格局、下游行业和主要产品类型；（2）简要说明上

述新增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主要业务领域和细分市场；（3）说明公司低碳环保产

业的经营现状和未来经营计划。 

4、矿业装备业务。报告期公司完成对德国HAZEMAG公司59.9%的股权收购，

借此向矿山机械装备工程业务领域延伸。根据年报，HAZEMAG报告期亏损2933.39

万元。请公司从HAZEMAG主要产品、销售区域以及行业竞争情况等方面，说明

其亏损原因。 

5、合同能源管理业务。报告期公司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新增固定资产9898

万元。请公司说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具体模式、能源类型，以及报告内实现的收

入和在手订单。 

二、关于经营模式 

6、收入季节性波动。根据年报，公司四个季度分别实现销售收入为45亿、

48亿、49亿以及83亿元，第四季度实现收入显著高于前三季度。请公司结合行业

周期、业务类别、销售确认模式及收入确认等情况，说明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大幅

增加的原因。 

7、代理费。报告期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1.52亿元、长期应付款3.89亿元，

同比分别增长212.61%以及30.18%。根据披露，均为项目代理费增加所致。同时

公司销售费用中本年新增销售代理费2828万元。请公司结合具体业务模式以及在

手或新增订单情况，说明项目代理费和销售代理费的具体形成原因，进行前述会

计处理的依据，以及本期代理费大幅增加的原因。 

三、东方贸易相关情况 

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2080万元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转回

9198.2万元，两者合计增加公司当期利润1.11亿元。公司年报披露，上述转回是

因公司子公司东方贸易收回前期已计提坏账损失的应收款所致，其中9130万元是

因债权转让而收回现金。 

8、请结合债权转让协议，说明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时间，受让方名称、

转让价格、是否具有追索权、受让方与公司业务往来情况，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



关系；相关款项是否已收回。 

9、请结合2015年东方贸易的主要经营情况，说明前述债权受让方受让公司

债权的原因，以及公司转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恰当性。 

10、上述债权转让增加公司当期利润9130万元，占上期经审计净利润比例为

62%。请公司核实该事项是否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，是否及时履行了相关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

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

我部。” 

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公司正组织相关部门准备答复工作，将尽快就上述事项

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


